
機械安全 
 

 

政策 
 

引言 

 

香港大學致力保障其僱員及學生在工作及學習期間的健康及安全。在工作及學習中使用機械

有很大的受傷風險，必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將傷害風險減至最低。許多機械本身具危險

性。本地和外地大學的工場均曾發生嚴重以至致命意外。本文件旨在為各部門和個人，就使

用動力機械（包括一些風險程度與動力機械相若的電池操作機械）的安全考慮及措施提供概

括性指引。由於機械種類繁多、設計各異，要為個別機械制訂詳細安全指引並不實際。此處

所提出者為一般性原則及措施，以便機械使用者能根據有關原則，有系統地評估風險及採取

預防措施。如有需要，可就個別機械向安全事務處尋求安全方面的具體意見。 

 

潛在危害與相關法例 

 

與使用機械有關的危害可以是機械性或非機械性的。機械性危害包括受機械移動部件纏繞、

絞入、擦傷、撞擊等。這類機械性危害可所造成各種傷害，輕者如割損手指，嚴重者如截斷

肢體，甚至死亡。非機械性危害包括絶緣體損壞引致的電氣性危害、電源線拉長引致的絆跌

危害、與原料有關的化學性危害，以及由高溫引致的火警危害等。本安全指引只涉及常見的

機械性危害，大學另有其他指引處理非機械性危害。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其附屬規例（香港法例第 509 章）說明僱主必須在合理地切實可

行範圍內確保其處所及作業裝置為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大學所用機械受此概括性法例所規

管，因此機械負責人必須確保其安全。 

 

附屬於《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之《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械的防護及操作）規例》亦規定機

械的危險部件必須加以有效防護。更為具體的，則如砂輪的使用受《工廠及工業經營（砂

輪）規例》所規管。 

 

 

 

責任 
 

安全使用機械的責任與管理其他危害的責任無異，並應符合大學的《安全政策》。具體而

言，有關責任可概括如下： 

 

部門主管有責任： 

 

 委派適當人員管理部門的機械安全；  

 確保所有機械經常保持良好運作狀況； 

 確保所有使用者曾接受適當訓練，能安全使用機械； 

 確保備有及實施有關取用控制、監督及工場管理等的內部規則。 

 



機械主管／負責人應該： 

 

 確保所購置之機械本身屬安全者，或其危險移動部件配備適當護罩； 

 確保機械的安全資料 / 程序隨時供所有使用者取用； 

 確保所有使用者曾接受部門指定的充足訓練； 

 確保所有使用者完全遵從安全規則； 

 安排對機械及其護罩進行定期的預防性檢查及保養，使機械經常保持良好運作狀況； 

 如有需要，為使用者提供個人保護裝備（例如：為防碎片、噪音、灰塵等的眼部、耳

部及呼吸系統保護裝備）； 

 保持周圍地方整潔，確保沒有易燃物料； 

 如機械操作時會發熱，安排滅火筒在附近備用； 

 安排為機械操作提供足夠照明。 

 

機械使用者應該： 

 

 認識潛在危害並遵守既定安全規則； 

 使用機械前接受所需安全訓練； 

 如安全裝置有任何故障或遺失，或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立即向主管／負責人報告； 

 有需要時使用部門所提供的個人保護裝備。 

 

 

 

指引 
 

購置機械的安全考慮 

 

機械安全最好在規劃和購置階段處理。部門及負責購置者應認識到預防機械意外的最有效方

法是在設計上消除危害，即把機械設計成本身屬安全者。如有可能，應在購置過程中指定排

除危險部件、使危險部件難以接觸、減少在危險區處理工作部件的需要、提供自動輸送裝

置、移動部件完全封閉等為優先設計考慮。 

 

負責購置者應要求賣主提供機械的所有安全資料作為購買條件之一。在交付機械時，應由賣

主或其他合資格人士為有關主管及負責人提供安全使用的指示或訓練。主管及負責人則應為

所有可能使用機械的人員安排同樣的安全訓練。載於操作手冊等的安全資料必須妥為保存，

並使主管及使用者易於取用參考。 

 

機械防護 

 

如不能排除或完全封閉機械的危險移動部件，則必須提供有效防護。勞工處頒行的《工廠及

工業經營（機械的防護及操作）規例》及相關的《機械的防護及操作守册》，就應加防護的

危險移動部件（見附件一）及不同種類的防護提供有用資料。 

 



有幾種常用的機械防護方法，可有效防止使用者直接觸危險部件： 

 

（甲）固定式護罩 

 固定式護罩的主要作用為防止接觸危險移動部件，適用於不需人手輸入或抽離物料 

 的機械。 

 

（乙）互鎖式護罩 

 互鎖式護罩適用於需要人手輸入或抽離物料的操作點。其運作原理是護罩一旦打開， 

 即透過某種電氣－機械互鎖機制使機械立刻停止操作。互鎖式裝置須設計為「有故障

 時確保安全」；換言之，互鎖機制如有任何故障即會使機械停止操作。 

 

（丙）自動式護罩 

 自動式護罩的設計是在操作期間將使用者的手或身體部位移離危險區。這種護罩不適   

 宜用於防護運行快速的部件，因自動護罩也隨之高速運行，本身即可能對使用者構成

 危險。 

 

（丁）觸覺式護罩 

 觸覺式護罩適用於在手或身軆部位可進入的危險區有連續運行部件的機械。護罩的機 

 械或光電感應器若測知有身體部位進入，立即使部件停止運行。這種防護依靠靈敏的 

 偵測機制及高效率的剎停機制。 

 

（戊）雙手控制裝置 

 這種裝置使機械必須在使用者雙手同時操縱控制器時才會運作，從而防止任何一只手 

 進入操作點。當一只手或雙手離開控制器時，機械立刻停止運作。 

 

勞工處印行的《機械的防護及操作守册》有更多關於上述各種機械防護的資料。該手册可於

勞工處網頁免費取得。 

 

一般而言，機械護罩應由堅實的不易燃材料構成。所有種類的機械及其護罩均須由合資格人

士定期測試、檢查及保養，以確保其運作妥善。檢查及保養紀錄應由部門保存。機械的維修

保養必須由受過充份訓練的人員執行。進行維修保養前必須關掉機械及關閉電源。 

 

行政措施及工場管理 

 

雖然機械種類繁多，但有些一般性的安全規則適用於所有機械工場，包括： 

 

 應制訂及實施一套取用控制及授權制度，根據風險程度及能力水平控制各個人員組別

使用機械； 

 應制訂及實施內部規則以限制人員單獨使用高風險機械； 

 在機械工場不應穿著寛鬆衣物； 

 長頭髮必須用髮夾束好； 

 不應穿戴會被移動部件鉤著或夾著的手套； 

 應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護眼罩、面罩等），防止使用者受機械射出的物件 

 衝擊； 



 確保工場管理妥善，以減少發生意外機會； 

 地板及通道應保持整潔，地面沒有凹凸不平，沒有碎片、溢出物或其他會使人絆倒的

物件。如使用切削液，可能弄至地面極滑，在工場內應穿著防滑安全鞋； 

 應為機械工作提供足夠照明。 

 

 

 

附件一 
 

 

機械或工業裝置的危險部件 

 

1. 旋轉軸、聯結器（喼輪）、心軸、芯棒、桿條及飛輪 

 

2. 一對旋轉部件之間的轉入夾口 

 

3. 傳動帶滑輪組的轉入夾口 

 

4. 轉動部件的突出部分 

 

5. 斷續旋轉部件 

 

6. 旋轉打臂、有針滾筒、滾筒 

 

7. 設有孔口的罩売內的旋轉混合器攪臂 

 

8. 設有孔口的罩売內的旋轉螺桿及螺旋 

 

9. 設有孔口的罩売內的旋轉高速轉筒 

 

10. 旋轉切削工具 

 

11. 往復切削工具 

 

12. 往復壓具及衝模 

 

13. 往復走針 

 

14. 印壓運行之間的閉合夾口 

 

15. 突出的傳動帶緊固件及快速運轉傳動帶 

 

16. 連結桿或連結環節之間及回轉輪曲柄或衝模之間的夾口 

 

17. 自動機器的移動支架所造成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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